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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矿产（磷、萤石、硼除外）矿山
矿产资源储量XX年度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一、矿山基本概况
	矿山名称
	
	二、年度矿山开采生产销售情况
	动用矿石量
	
	实际采出矿石量
	

	
	采矿权人名称
	
	
	设计开采回采率
	
	实际开采回采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
原组织机构代码
	
	
	设计选矿回收率
	
	实际选矿回收率
	

	
	
	
	
	设计综合利用率
	
	实际综合利用率
	

	
	采矿许可证号
	
	
	矿产品名称
	XX
	XX
	XX

	
	采矿证有效期限
	
	
	年产量
	
	
	

	
	采矿许可证证载生产规模
	
	
	年销售量
	
	
	

	
	安全设施设计生产规模
	
	
	销售价格
	
	
	

	
	首次设立（最近一次评审备案）矿山累计查明资源量
	（有用组分量）
	
	年销售收入
	
	
	

	
	
	（矿石量）
	
	注：1．矿山“三率”指标计算严格按相关规范执行；
2．矿产品名称按实际销售的产品填列。

	三、资源储量变化情况表

	年度
	矿产名称（主/共/伴生）
	统计对象及单位
	矿石工业类型及品级
	资源储量
类型
	年初
保有
	年初累计查明
	开采量
	损失量
	重算增减（±）
	年末
保有
	年末累计查明
	备注

	XX年度
	
	
	
	证实储量
	
	
	
	—
	
	
	
	

	
	
	
	
	可信储量
	
	
	—
	—
	
	
	
	

	
	
	
	
	储量合计
	
	
	
	—
	
	
	
	

	
	
	
	
	探明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
	
	
	—
	—
	
	
	
	

	
	
	
	
	推断资源量
	
	
	—
	—
	
	
	
	

	
	
	
	
	资源量合计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1
	矿山是否存在外购矿石量，若有，需说明外购矿石量，年库存矿石量等。

	
	2
	与最近一次报告对比资源量，如累计查明资源量发生变化（变化量＜30%），应说明变化原因，若累计查明资源量发生重大变化（变化量超过30%或达到中型规模以上的），应编制核实报告申请评审备案。


填报人（签字）：                          填报时间：                                  

填表说明：
1．资源储量统计基准日必须为截至当年的12月31日。
2．矿产名称、计量单位应与矿山资源储量管理规范一致。
3．如矿山为多种矿产（共/伴生）的组合，则矿产名称栏先写主矿产，另起行依次填写共生矿产（A、B……）、伴生矿产（A、B……）。
4．资源储量类型：证实储量（ZS）、可信储量（KX）、探明资源量（TM）、控制资源量（KZ）、推断资源量（TD），如存在多种资源储量类型应另起行依次填写。
5．年初保有＝上年末保有，年初累计＝上年末累计查明；年末保有＝年初保有－采出量－损失量＋重算增减（±），累计查明＝年初累计＋重算增减（±）。
6．动用资源量应升级为探明资源量，并估算证实储量；生产矿山应根据生产实际将开拓矿量、采准矿量、备采矿量升级为控制资源量、探明资源量，并估算可信储量、证实储量。
其他材料要求：
1．露天矿山需提交开采现状平面图（图面内容包括采矿权范围和近三年及下一年度计划动用资源储量范围，同时需附上述范围拐点坐标表）。地下开采矿山需提交采掘工程平面图（图面内容包括采矿权范围和近三年及下一年度计划动用资源储量范围，各范围界线应采用不同颜色进行标注，同时附上各范围拐点坐标表）。
2．矿山生产、销售台账（需矿业权人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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